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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环境伦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

韩立新

    环境伦理的出现被誉为伦理学史上的一场革命，相对于传统伦理学来说,环境伦理具有颠覆性，是对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的严峻挑战。那么，环境伦理的革命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它要向现行的思想传统挑战
什么？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倾向和价值目标来看，我认为可以把它概括为3个方面：（1）挑战人类中心
主义；（2）挑战自由主义；（3）挑战资本主义。在这3个方面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环境伦理挑战人
类中心主义”，大部分美国式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家，像“动物解放论”者皮特?辛格、“动物
权利论”者汤姆?雷根、“生命中心主义”者保罗?泰勒、“大地伦理”和“伦理整体主义”的提出者利奥
波德和克里考特、“自然的价值”论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以及“深层生态学”的倡导
者内斯（Arne Naess）等等，都持这一观点。在我国，可能是由于受翻译文献的局限以及美国式环境伦理
学的影响，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支持、认同，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界的主流见解。但是，我
不同意这一见解，我认为最能反映环境伦理的革命性、颠覆性的是“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至于其他两个
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和“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可以纳入到“对自由主义的挑战”这一范畴之
中。

        本文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对环境伦理学的讨论中夸大“非人类中心
主义（non-anthropocentrism）” 的倾向、甚至用“非人类中心主义”来代替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做法的不
满。我们知道，传统伦理学本质上属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它所关怀的范围只是人类，
而不包括动物、植物、以及大自然这样的非人存在物，在这意义上，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
主义”或“人类至上主义（human chauvinism）”〔1〕。而大部分美国式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
目的都是要打破传统伦理道德关怀的范围，把“道德地位（moral standing）”扩展到自然物上去，从而在
人与自然之间也建立一种可以由伦理来调节的关系。从这点来看，说环境伦理学挑战的是人类中心主义
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有人只看到了这一点，甚至把环境伦理的全部革命性都归结为这一点。例如，雷根
就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它必须主张，某些非人类存在物拥有道德地位。第二，
它必须主张，拥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不局限于拥有意识的存在物这一范围。换句话说，一切有意识的存
在物和一些无意识的存在物都拥有道德地位”〔2〕。所谓有意识的存在物是指人和动物，而无意识的存
在物应该包括植物和无机物。只满足了第一个条件而未满足第二个条件的理论还不够充分，只有满足了
第二个条件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环境伦理学。这样，雷根就把环境伦理学的整个任务都归结为确立自
然物的“道德地位”和建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

        但是，这样定义环境伦理学是有问题的。其直接后果会导致环境伦理学的范围和研究对象变窄。因
为，如果把是否承认自然物的“道德地位”看作环境伦理学的唯一标准，那么那些不承认自然物的“道
德地位”的理论，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以及另辟途径的社会派环保思想、生态女权主义、生态
社会主义、左翼绿派、还有环境正义和第三世界的一些理论等等，就被统统剔除到环境伦理之外。而
且，按着这样一种理解，作为环境问题出发点的公害、环境正义、经济和消费等社会原因、国际上的环
境合作等这些最为迫切的环境问题也将得不到重视，而这些恰恰是最需要环境伦理给予理论支持的。在
这样一种理论倾向中，环境伦理似乎只能“走向荒野”,学会“像山那样思考”，去关心那些濒危的动
物、植物，荒野和大自然，而人类这一环境的“主角”却成为多余的存在，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似乎也
可以忽略不计。这显然是一种主题的错位，也是目前环境伦理学缺乏说服力的一个理由。

        其次，用“挑战人类中心主义”来概括环境伦理的全部革命性未见准确，这一表述没有揭示出环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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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根本实质。从历史上看，人类中心主义自古就有，是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奉行的基本原
则，而地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严格地说则是发生在20世纪6、70年代以后。在这个意义上，对环境问题根
本原因的解释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应该从我们时代的特质中去寻找。
我们知道，20世纪6、70年代以后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高歌猛进的时期，自由主义不仅
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而且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区别于以往各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因此，作为
对这个时代精神的反叛，环境伦理所反对的首先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原理和道德原理。而且，从环境
伦理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它更多的是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对立。比如，自然的“权利”问题、有限
性与对经济和生殖自由的限制、代际伦理和代内之间的公平问题、社会转型和社会批判等等，这些问题
已经超出了传统伦理所能处理的范围，也大大超过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所挑战的范围，其核心在于反对自
由主义。

        再次，对于环境伦理挑战自由主义这一观点，虽然也有学者提到，但大多采取了折衷的不彻底的做
法。最典型的要属环境伦理学史家纳什，他认为环境伦理与自由主义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环境伦理最
终可纳入到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他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一方面承认，美国那种追求无限
增长、强调竞争和支配自然的倾向与强调稳定、相互依赖的生态学思想以及要求把非人存在物纳入道德
共同体中来的环境意识格格不入，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不应被理解为是对传统美国思想的背
叛，而应被理解为是对美国传统哲学的扩展和新的应用”〔3〕。这显然是一种折衷主义，低估了环境伦
理所具有的颠覆意义。我认为，环境伦理是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全面挑战，二者在理论倾向上是不可调
和的。环境伦理不仅不可能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相反，它必须建立在对自由主义彻底
批判的基础之上。本文就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一下环境伦理与自由主义冲突的
本质。

        一 对自由进行限制

 
        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承认，它的基本信念是，只要不危害他人，个人就拥有无限的自
由。在自由主义的条件下，个人在生命和财产方面拥有不可被剥夺的天赋权利，人的生殖自由和经济自
由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能被限制的。但是，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受到了来自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

        1. 自由主义的无限空间的假定 
        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的特征。我们知道，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这两个方面构成。从资
源的角度来看，地球无疑是一个有限的球体。现在地球矿物资源的月开采量不仅已经大大超过产业革命
以前人类所使用的矿物资源的总量，而且从主要矿物资源的储藏量和开采速度来看，银、铜、铅的可开
采剩余年数仅为30～40年，石油为40年，天然气为60年左右〔4〕。如果人类找不到可替代能源或者改变
不了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人类早晚有一天会陷入资源枯竭的危险境地。事实上，早在30几
年前，“罗马俱乐部”就曾经发出了这一警告：在地球这样一个有限的封闭系统中，如果任由人口和经
济的自由发展，那么总有一天会耗尽地球的资源，人口和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状态〔5〕。不仅如此，从
环境污染的角度看，地球上可供污染和破坏的空间也呈现出不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所排出的废弃物已
经接近地球净化能力的极限。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地球温暖化问题：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异常气
候，这不仅会淹没那些低地国家的陆地，使有限的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小，而且有可能带来生物多样性的
减少等生态灾难。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使人们对“罗马俱乐部”的结论产生了怀疑，即地球上经济
和人口的衰退并不一定因资源枯竭而起,相反，会因燃烧石油等排出温暖化气体而起，当经济和人口陷入
衰退状态时，人类社会不仅没有耗尽最后一滴石油，伊拉克的国土下面也许还会储藏着令人觊觎的石
油。

        从以上可以看出，地球是有限的，环境问题的出现印证了这一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既然如此，我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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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制度以及整个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应该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但是，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
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哲学和伦理学却建立在“地球是无限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从哥白尼的“日心
说”到牛顿力学，近代自然科学突破了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球体的传统观念，建立起来了一个空间和运动
都是无限的新宇宙观。这一宇宙观投射到了经济学上，近代经济学家在建构市场经济理论时几乎都忽略
了“自然的极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几个意识到土地“稀少性”的人也仅仅是把“稀少
性”当成了理论上的假设，认为“自然的极限”只存在于想象中，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尽管可以
对这种可能性忽略不计。例如，李嘉图就在《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开头，就曾经明确表示商品的增加
是无限的，另一为代表人物穆勒也曾把“无限的产品”作为其《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前提。这就如同天
文学家警告地球公民：“地球早晚有一天因陨石下落或者其他灾难而毁灭”，但在这一灾难发生以前，
你无需“杞人忧天”，去为地球的毁灭做准备。德国的经济学家汉斯?依姆拉曾对经济学理论中的自然概
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近代经济学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存在着一个自然处
于“恒常状态”的假设〔6〕。按着这一结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自然的净化能力是无限的，地球
上存在着一个可以满足所有人欲望的空间。正因为存在着这一假设，近代经济学把整个自然界都置于市
场的外部，自然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能增加利润但无需支付的角色。

        与近代的市场经济相对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原理，这一道德原理也是建立在“无限性”的
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不危害他人的原则”，即个人只要不危害他人，就拥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这一原则在实际应用时需要足够的空间。比如说，人有抽烟和不抽烟的自由，在一个封闭的、狭
小的屋子里，吸烟行为可能会危害不吸烟者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开放的，而且有足球场那么
大，那么吸烟也许就危及不到不吸烟者的利益，因为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距离。在这个意义上，“不危害
他人的原则”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无限的空间，在实际中是无法贯彻到底的。在自由主义的体制下，
废油、废水、核废料这些有害物质之所以被安置在1000米深的地下或是荒芜人际的某个地方，其原因也
正是为了维护“不危害他人的原则”。

        不仅如此，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也要求有一个无限的空间。平等首先是经济上的平等，针对社会中存
在着的严重的贫富不均，自由主义也提出了许多平等主义的道德理想，比如，功利主义就曾设想过通过
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来解决分配不均问题。但是在现实中，这一方案面临无法操作的巨大困难，因为要消
除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最起码要给穷人提供追赶富人所需的资源和空间，否则任何有关平等的许诺都
是一句空话。几百年前，欧洲的穷人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大陆迅速脱贫致富，实现了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
平等，是因为当时那里有大量“无主”的土地；欧美人和日本人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完成现代化，
除了技术革新以外，也得益于他们向海外的扩张、对殖民地的掠夺，也就是发展空间的存在。而现在，
这样的空间几乎不复存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宣称，发展中国家只
要引入自由主义的经济和制度就能解决贫穷、人口和环境问题〔7〕，但是他过于乐观了。从现在的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以及地球的资源储藏量和净化能力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即便原封不动
地接纳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恐怕也很难过上美国人那样奢侈的生活。况且，人的欲望是无
限的，要想满足所有人的无限欲望，在理论上靠有限的空间是不可能的。

        唯一与无限空间的假设相悖的是自由主义的责任概念。个人自由以及平等的实现需要无限的空间，但
在自由主义条件下，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却是有限的，这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根据“权利和义务的
对等性”原则，既然你要求无限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那么也就应该负起无限的责任。但事实却并非如
此。在现实中，个人只对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他人或社会负责，而且是只在一定范围内负责，超出了这一
范围则无法对个人课以义务。比如说，尽管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提倡的道德原则，但是对于非洲难民因饥
饿而大量死亡，我们却很少能感到援助的责任，原因是他们与我们在空间上相去甚远，而且又没什么直
接关联；我开车只要遵守本地的交通规则即可，至于汽车的尾气排放会不会导致一些低地国家的沉没，
以及我放牧会不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沙尘暴”则超出了我的责任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责任
概念是有限的，它并没有同它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在范围上一致，权利和义务在实际贯彻时并不是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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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总之，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无限的空间，地球却是一个封闭的有限的球体，二者在原理上
是矛盾的。而环境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是有限性的特征，则更是凸显了这一矛盾的尖锐性，使自由主义的
前提露出了破绽，这恐怕是自由主义的创始者们没有想到的。

 
        2．有限性与自由主义的矛盾 
        环境问题的有限性要求我们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如下的变革：第一，必须改变近代以来的无限宇宙观，
把我们行动方案置于有限性的前提之下；第二，既然地球的有限性无法改变，那就必须对自由，主要是
人的生殖和经济自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把人口的数量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控制在自然界所能容纳的范围之
内。但是，从无限到有限、从自由到对自由的限制，这不仅与近代自由主义的成立过程背道而驰，而且
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直接冲突。因为，在自由主义看来，人的生殖欲望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应该是
最自由的两个领域，也是近代社会所要保障的最基本的权利，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是不能被限制的，限
制它们就等于违背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即便环境问题严重到今天的这个程度，生殖和经济自由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两个圣域。根据联
合国的推测，1950年世界的人口为25亿，而现在的人口已经接近65亿，在短短的50几年的时间里，世界人
口已经增加了近40亿，而且现在仍然以每年约8000万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0
亿。尽管地球人口已经过剩，或者说将要过剩，但是一个家庭生不生孩子、生多少孩子则还是个人自由
的领域（中国等少数实施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除外）。联合国在1967年就曾把人的生育自
由写进了《关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宣言》。同样，过度的经济开发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已经污染了环
境，使地球资源面临着短缺危险，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科学事实，但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从事经济
活动仍然受到自由主义的鼓励，我们的社会似乎仍然相信亚当?斯密的话，即个人只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就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终促进公共的利益。在自由主义条件下，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不能
被限制的，因为它是符合道德的。

        但问题恰恰是如果不对自由进行限制的话，所有人都可能失去满足欲望和自由的先决条件：地球环
境。这恐怕是人类迄今为止从未遇到的矛盾。美国的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曾经用了一个“公有地的悲
剧”的著名比喻形象地刻画了这一矛盾：在一块公共的牧场里，牧民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获得相应的
利益，但牲畜的增加也必然会给牧场的草地带来损失。因牲畜头数的增加而产生的利益被特定的饲养者
获得，而由此所带来的损失却由“公有地”上的全体牧民来承担。因此，对每一个牧民来说，增加牲畜
所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他所受到的损失。在自由主义的条件下，每一个牧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他们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拼命地增加牲畜的头数。结果，草地因过度放牧而衰竭，牲畜因食物不足而
饿死。“公有地”在人们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过程中走向灭亡，悲剧诞生〔8〕。

        哈丁所说的“公有地”决不仅仅指公共牧场，它还包括地球上所有具有公共财产性质的事物：土地、
天空、矿藏和海洋等。不仅如此，这一公共资源上的悲剧还适用于环境污染问题。我们知道，资源的使
用总会产生相应的废物，比如二氧化碳、污水、废热等等，如果排放的废物超过了自然的净化能力，就
会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了防止环境污染，每一家企业和个人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废气和污水的排放，
但是由于大气、海洋和森林的公共性质，对于合理的“经济人”来说，与其自己花钱净化废气、污水，
还不如先排出去，让所有人去承担治理污染所需的费用，因为这样做可以节省自己的费用。这也就是为
什么如果没有来自政府和法律的强制，造纸厂不会自觉安装污水净化器、火力发电厂不会自愿安装脱
烟、脱硫机的原因。

        “公有地的悲剧”的本质是一个自由主义与有限性冲突的悲剧。如果我们有用之不竭的资源，有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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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垠的垃圾场，这样的悲剧恐怕永远都不会发生。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已经不再拥有这样的无限空间。
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悲剧？答案非常简单，即只能对不能限制的自由进行限制。可是，如前所述，让
自由主义者们放弃自由是无法接受的。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不放弃自由的前提
下，去寻找解消自由与有限性冲突的妥协方案。但是，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伦理
问题：由于有限加重了公平的份量，我们怎样做才算是合乎正义？在这样一个人口过剩，且存在着南北
差别和贫富不均的世界里，对自由的放任会不会破坏本已失衡的公平？下面我将考察两个有关这一问题
的自由主义方案，看看在不放弃自由的前提下有限和公平能否相容。

        3．“救生艇伦理”和“地球全体主义” 
        哈丁曾提出了一个旨在解决“自由主义和有限性矛盾”的方案：“救生艇伦理(lifeboat 
ethics)” 〔9〕。他把地球比喻为一个漂浮着许多救生艇的大海，这些救生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富人们乘
坐的发达国家的救生艇,另一类则是穷人们乘坐的发展中国家的救生艇。发达国家的救生艇人员有限，比
较适中；而发展中国家的救生艇则因人口众多而出现许多落水者。当这些落水者挣扎着游向发达国家的
救生艇时，发达国家应不应该搭救他们，让他们登上自己的救生艇呢？哈丁着重考察了这种状况下可能
会出现的4种选择：第一，让所有的落水者上船；第二，只让一小部分人上船；第三，出于利他主义,将自
己的座位让给落水者；第四，干脆不让落水者上船。

        第一种选择显然是人道主义的选择。因为，人人平等且每个人都有生存权，让落水者上船合乎正义。
但问题是如果允许所有落水者上船，救生艇会因超载而沉没，“彻底的正义会带来彻底的覆灭”。尽管
有“生死与共”这样的超平等主义,但“理性人”大多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选择。第二种让一部分人上船
的做法看似合理（因为这样做毕竟会拯救一部分落水者），但也会面临让谁上船、如何做到公平筛选这
类难题。况且，既然对一部分人网开一面，那么自然会有大批落水者蜂拥而至,随着船员的增加和混乱的
升级，也许船上的人必须做出“要么杀死那些强行登船的落水者，要么允许所有的人上船”的选择，其
结果或者主动杀死落水者，或者做出第一种选择。第三种选择诉诸的是人们的良心，是无私的利他主
义。自己下船，而让落水者上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道德高尚者选择死亡,能够生存下来的都是利己的
小人，因为肯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爬上救生艇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救生艇状态下，利
他主义的选择结果会使利他主义者遭到彻底的淘汰，这显然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第四种选择保护的只
是现有乘客的利益，其结果会使落水者全部死亡。这虽然是一种利己主义、准确地说是集体利己主义的
选择，但是，这毕竟可以保住艇上富人们的生命安全。尽管这违背正义、极端残酷，但是这可能是救生
艇状态下的最佳选择，因为“有限”、“稀少性”叫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哈丁的结论。

        从“救生艇伦理”出发，哈丁建议发达国家拒绝来自穷国的移民，因为移民会给富国带来灾难。不仅
如此，富国还应该停止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援助，因为援助不仅不会使穷国脱离苦海，相反会使穷国的
人口增加，最终连累发达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哈丁的理论得到了自由主义世界相当一部分
人的赞同，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内科医生艾伦?格雷格就曾有“人类是地球的癌症”的说法，认为正
如癌症不会因获得营养而被治愈一样，对穷国的援助同样不能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10〕，言外之意是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无异于是在为癌细胞提供营养，这无疑会加速地球这一机体的死亡。《人口爆
炸》的作者艾里克（Paul Ehrlich）也同样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最终会威胁整个地球的福利，因此对
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应该采取类似于战争中救治伤员的“三分法” 〔11〕的政策，只援助那些粮食生产和
人口之间维持恰当比率的国家。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大部分和印度等都属于那种既贫
困又无法限制人口的国家，因此按着“三分法”所采取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放弃援助，让发展中国家自生
自灭，靠饥饿和疾病等冷酷的“自然规律”来削减它们的人口。 

        显然，哈丁等人在解决自由主义和有限性矛盾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是一个可称之为“有限的人口可以
享受无限的自由”的方案。即把享受自由的人口减少，那么也就等于把有限的空间扩大。10个人来分2个
苹果，由于受稀少性的限制，在分配上会出现矛盾，而2个人来分10个苹果，由于没有稀少性的限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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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简单多了。的确，若是占世界总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自生自灭，把资源和空间都留给只占世界总人
口20%的发达国家，那么“自由主义和有限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解。应该说，这一方案在救生艇状态
（稀少性）下不失为一个有效率的选择。但问题是这样一个极端利己主义方案行得通吗？它能够被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吗？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哈丁的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
权，正像有人所批判的那样，他的这一方案具有“反人类” 〔12〕的性质，在实践上也不可能被发展中
国家的人民所接受。我们知道，同效率相比，一个社会首先要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平等原理
是人们在做各种决策时所要遵守的首要原理。一项提案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效率的高低，更重要的还取
决于是否对大多数人公平，如果它只对少数人有利，那么它就不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更何况这是生死
攸关的大事。其次，“救生艇伦理”是建立在对环境危机原因和责任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把环境危
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人口过剩是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由此把环境破坏的责任都推给发展中国家则更是有
失公允。因为，不仅发展中国家今天的贫困和人口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密切相关，而且从资源消
费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但却消费了地球80%的资源。哈丁只看到了穷国人
口的增加给地球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没有发现以美国为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是资源枯竭和环境污
染的罪魁祸首。再次，世界还远没有陷入到哈丁所描述的“救生艇状态”，之所以出现了众多落水者，
是因为分配不公所造成。有人推测，现在地球的粮食产量可以养活比现在多几倍的人口，一部分人之所
以挨饿并非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公和发达国家的粮食浪费造成的。

        针对哈丁的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日本的哲学家加藤尚武提出了一个旨在协调自由与公平的方
案：“地球全体主义”。所谓“地球全体主义”是指个人和国家的自由应该服从地球整体的利益，从保
护地球环境这一整体利益出发，世界各国必须对欲望和自由的总量进行限制的理论。从这一主张来看，
加藤似乎是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全体主义（totalitarianism）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要限制的只是地球
上所有欲望和自由的总量，而并非是每一个具体个人的自由和欲望。但是，既要限制自由的总量又要去
保障个人自由，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加藤提出了一个使二者同时成立的新公式，
即“对内自由，对外限制”，也可以叫做“给个人以自由，对国家进行限制” 〔13〕。意思是说，在国
际关系上，国与国之间要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对国家的资源消费和污染物质的排放总量进行限制。然
而，在国内政策上则要采取不同原理，个人有绝对的经济自由，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对资源和空间的再分
配。从这一公式来看，加藤并没有否定个人自由，而且他与哈丁不同，在解决自由主义和有限性的矛盾
时，至少考虑到了国家之间的分配正义和南北之间的公平问题。

        应该说，“给个人以自由，对国家进行限制”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事实上，目前国际上有关环境问
题的政策努力，譬如旨在限制各个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就是按着这一思路来设计
的。但是，这一理论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首先，这一公式忽视了国内存在的不平等，认同了自由主义
的效率和自由竞争，而这些往往是不平等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的根源。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
家的资源掠夺、公害输出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美国除外），往往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唯利是
图、在追求效率和市场竞争中选择的结果。非洲穷国之所以自己饿着肚子而为过去的宗主国栽培单一植
物，巴西、菲律宾等国不惜代价砍伐本国的热带雨林，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鲁莽和无知，而是因为这样可
以换来发达国家企业的粮食和资金，可以暂时脱贫致富。在这一意义上，试图在不改变发达国家内部和
国家之间自由竞争体制的前提下，就建立什么公平的国际关系以及公平的环境分担原则是不可能
的。“对国家进行限制”的结果可能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受限制，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
实力和自由竞争而无法受到限制，南北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加大了差距反过来会加剧对发展中国
家的限制，扩大发达国家的自由。其次，人的欲望和经济自由并不是抽象的，它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
济结构下的欲望和自由，但是加藤却完全忽略了欲望和自由背后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在人口问题上，他
提出了“民主主义意味着大量死亡，而全体主义则意味着繁荣” 〔14〕这一论点，意思是说给发展中国
家的人民以自由，将会带来人口爆炸，而这会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相反，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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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体主义政策，剥夺他们的生育自由，那么则有可能实现经济成长，最终摆脱贫困。由此看来，加藤
还是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抛开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爆发的社会经济原因和不平等的南北构造，落入了只
从人的欲望和全体主义的角度来谈人口问题的俗套。这种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提案是非常危险
的，“给个人以自由，对国家进行限制”公式在发达国家应用时，可能会变质为“给个人以自由，也给
国家以自由”；这一公式在发展中国家应用时，可能会变质为“对国家进行限制，对个人也进行限
制”，其结果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因资源不足和自由不足而毁灭。从结果上看，加藤的“地球全体主
义”方案最终与哈丁的“有限的人口可以享受无限的自由”的方案殊途同归。

        总之，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两个解决方案都是有缺陷的。它们都在不放弃自由主义的前提下，把对自
由和效率的考虑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本应该优先考虑的公平放在了第二位。哈丁的方案是干脆无视公
平，加藤的方案虽然从表面上照顾到了南北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公平问题，但由于他认同了自由主义的
效率和自由竞争，忽视了南北之间现存的巨大差别，在结果上仍然违背了公平原则，都片面地站在了发
达国家的立场上。没有公平就没有共同的行动。事实上，在国际环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接受发
达国家的建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至今并没有对地球温暖化等要害问题达成什么实质性决议，其原
因就在于缺乏正义。

        在我看来，鉴于环境问题所具有的有限性特征，任何试图解决“自由主义与有限性矛盾”的方案都应
该而且首先必须是公平的，而且这一公平必须建立在旨在缩小贫富差别的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在环境
问题上，自由必须受制于地球有限性这一事实，公平原则应该优先于自由原则。

 
        二 环境伦理的基本主张与自由主义的冲突

 
        上面我们分析了地球有限性和自由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由主义在地球有限性的制约下，要么
走向“公有地的悲剧”，要么采取“有限的人口可以享受无限的自由”的对策，从而违背正义。下面，
我再选取环境伦理的几个核心主张，考察一下它们与自由主义冲突的本质。这几个核心主张是：
（1）“自然的权利”；（2）“伦理整体主义”；（3）代际伦理；（4）反对资本主义。

 
        1．“自然的权利”：自由享有者范围的扩大 
        “自然的权利”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一个核心主张。它包含3种类型：第一种是依据相互
联系、整体高于个体的生态学知识和整体论，要将“权利”赋予大自然的“伦理整体主义(ethical 
holism)”。利奥波德（A. Leopold）的“大地伦理”是这一理论的代表，利奥波德从人与动物、植物和大
地同属于生命共同体出发，建议应该扩张人类道德共同体的疆域，把动物、植物、大地也纳入到人类道
德共同体中来〔15〕。第二种是以个体的能动性、目的性为根据要求赋予生命以“权利”的“感觉中心
主义”或“生命中心主义”。比如，辛格就以动物也具有“感受性”为由，反对把动物排除到道德共同
体之外，认为这种做法就如同历史上曾经把妇女和黑人排除到共同体之外一样，是一种“物种歧视主义
（speciesism）”，为此，人类要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黑人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一样，进行一场伟
大的“动物解放”运动〔16〕。第三种是模仿进化论，历史主义主义地揭示伦理扩张的必然性。纳什曾
经用两个图形象地勾画出了伦理进化和权利概念扩张的历程，认为伦理就如同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也
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而环境伦理学正处于把道德向自然物扩展的前沿〔17〕。美国的法学家斯通也
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法律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法律上的权利概念也存
在着不断向新的东西扩展的趋势。他在“树可以站到法庭上吗？”一文中写道：“我郑重地提议：应该
赋予森林、大海、江河和其他的所谓环境中的‘自然物’以及整个自然环境法的权力” 〔18〕。尽管上
述3种类型在理论依据和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它们有一个共同本质，那就是要把自由享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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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扩展到非人自然物上去，具体说来，就是要让自然像人格那样拥有“权利”，或者退一步，即便
自然没有资格成为权利主体、“道德主体（moral agent）”，但起码也应该成为一个享受道德关怀的道德
客体、“道德患者（moral patient）”，其目的是试图通过赋予非人自然物以道德地位的形式，从人类外
部向人类课以对自然的直接义务，从而更严格地限制人对自然的破坏行为。

        “自然的权利”主张显然与近代自由主义所划定的道德关怀的范围不一致。康德曾从理性主义的角度
对自由享有者的范围做过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有理性、能自律的个人。按着他对“目的和手段”的划
分，人是“目的”，而猪、狗、树、山川以至大自然因不具有自我意识而只能是“手段”，人只对作
为“目的”的人有义务，而对于作为“手段”的自然物没有直接义务。另外，按着“社会契约论”的传
统，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一个权利享有者必须能够理解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必须能够和他人或共
同体签署“契约”，承担相应的义务，而非人自然物，即便是具有一定意识能力的高等动物，因无法满
足这一条件而无法拥有权利。康德和“社会契约论”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近代伦理对道德共同体成员的
基本理解。从这一理解出发，自由主义者往往不能容忍“自然也有权利”的主张，帕斯莫尔就对“大地
伦理”提出了批评，认为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和植物、动物、土地虽然组成了一个“共同
体”，“但是，如果说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利害且承认彼此间的责任是一个共同体成立的必要条件的
话，那么，人和植物、动物和土地这4者并没有组成同一个共同体。例如，细菌和人既没有承认彼此的责
任，又没有共同的利害。从伦理义务因同属于一个共同体和产生这一意义上来说，两者也不属于同一个
共同体” 〔19〕。

        至于辛格所主张的动物的“权利”，这在自由主义看来也是荒唐的。尽管近代以来文明社会已经制定
了很多有关“禁止虐待动物”的法案，但是这并不表明动物已经拥有了道德上的“权利”。在现实中，
虐待狗之所以受到限制，那是因为虐待它不利于虐待者和旁观者德性的形成，如果受虐待的动物是邻居
的宠物，虐待它就等于侵害了邻居的私有财产，如果需要做出赔偿，接受赔偿金的是邻居而决非受虐待
的狗。由此看来，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把动物看成是一个道德存在物。美国的哲学家范伯格（Joel 
Feinberg）曾沿用康德的观点，精辟地概括了人与动物的关系：“我们的确有关于动物的义务（duties 
regarding animals），但这并不是针对动物的义务(duties to animals)” 〔20〕，人对动物的保护说到底都不
是为了动物本身，而只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另外，纳什和斯通等人对伦理学史的概括恐怕也与自由主
义的历史理解不符。尽管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的确存在着由少数派到多数派、由强势群体到弱势群体
扩展权利的传统，但是权利的扩展是有极限的，这就是只能局限于人类这一物种的范围之内。这一点可
以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中看得很清楚，这些《宣言》强调平等，但这一平等只
能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并不是人与动物、植物、非生物之间的平等；这些《宣言》也强调自由，但这
一自由是每一个市民的自由，而绝不是什么大自然的自由。尽管“生命中心主义”和“深层生态学”仿
效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概念，宣扬不同物种的生命一律平等的“生命圈平等主义（ecological 
egalitarianism）”，但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证明。 
        尽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进化史观以及让“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直接等同于“道德共同体”是
否可行还有待商榷，但它们要赋予大自然“权利”的要求绝对是空前的，它将使自由主义的自由界限面
临真正的挑战。纳什曾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环境伦理学是革命性的；在人类思想的进程中，它
无疑是对道德的最具戏剧性的扩展” 〔21〕。

 
        2. “伦理整体主义”：用“整体论”反对个体主义 
        当今西方社会所奉行的伦理主要来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义论。尽管这两大源流在强调行为
效果还是动机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但有一个共同本质，那就是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个体在权
利和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其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伦理观是个人主义、或者说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的。辛格、雷根和泰勒都继承了这一道德传统，他们在谈论自然物的“道德地位”时强调
的都是个体。辛格沿用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把痛苦和快乐这样的“感受性（sentience）”作为赋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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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道德地位”的依据，而感受性显然是属于个体的，因为作为个体集合的物种、生态系无所谓痛苦和
快乐，更无所谓信念、期望、需求或欲望等；雷根则继承了康德以来的道义论传统，认为“模范的权利
拥有者是个体”，就像康德把权利确立为个人的权利一样，动物的权利指向的也只能是动物个体；泰勒
的生命中心主义看似强调的是整体，但他明确表示他的理论不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也不是有机论的
(organicist)，而是以尊重大自然中的生命个体为基本原则的。他们的理论无疑都是从近代的人对人的伦理
中引申出来的，其原型都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民主主义。

        这样一种个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虽然符合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却蕴含着一些深刻的矛盾。
这其中，如何调整人的利益和动植物的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最为突出。因为，如果按着“动物权利
论”，每一只动物都具有与人同等的生存权，那么人吃肉、吃鸡蛋、喝牛奶甚至到动物园观赏动物就是
不道德的；更有甚者，如果按着个体主义的“生命中心主义”，每一株植物也具有道德地位，那么大部
分人类选择饿死也许就成为义务。这样激进的结论显然是不能被正常人所接受的。为了解决这一尖锐的
矛盾，辛格、雷根和泰勒等个体主义者们都做了很多努力，其基本方法是在强调人和动物或生物之间绝
对平等的同时，给自己的理论加入了旨在维护人类特权的“补充原则”。譬如，辛格在《实践伦理学》
学一书中，虽然提出了“对利益的平等考虑原理（principle of equal consideration of interests）”，但同时又
加上了一个“利益有大有小，要根据利益的大小来决定给予道德考虑的多寡，对利益重大且复杂的要优
先受到照顾”的“补充原则” 〔22〕，辛格把这一“补充原则”称之为“平等的最小原理” 〔23〕，由
于人的利益最大、最复杂，那么也就等于说，人可以优先受到道德考虑；泰勒也设定了旨在缓解“平等
原理”和“尊重人格原理”之间冲突的“优先原则”〔24〕，等等。但是，严格地说，伦理从本质上是
不允许有特权的，任何“补充原则”的出现都会违背平等原理，况且，这还会与他们要求生命平等的初
衷相反，因为给人以特权就意味着在道德上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批评辛格的理论
仍然是“物种歧视主义”，克里考特甚至干脆就不承认“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属于环境伦理
学，认为它属于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25〕。不仅如此, 这种个体主义伦理在实践中也未必会起到
环境保护的作用。由于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拥有自己的权利，那么人类对待自然的最佳态度恐怕就是对生
态系统中的弱肉强食、自然灾害等听之任之、“顺其自然”，但是“顺其自然”未必会带来有利于维护
生态系平衡的结果，比如说,突发的森林大火有时会破坏生态系的平衡，某种动植物的大量繁殖也会使自
然失去平衡等等。还有，这也是最主要的，动物解放论和权利论所关心的是家禽，而不是野生物种和生
态系，而这与生态学以及现在的环保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针对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学所面临的这些困境，一批环境伦理学者另辟蹊径，提出环境伦理学不应是近
代个体主义伦理学的延伸，而应另寻基础，建立在整体主义的基础之上。其代表人物有利奥波德及其阐
释者克里考特、“自然价值论”论的鼓吹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和“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奈斯等。他
们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利奥波德所阐明了的基本原则，即“当一件事情有助于保护生命共
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26〕。这是“大地伦
理”、也即“伦理整体主义(ethical holism)” 〔27〕的最高原则。按着这一原则, 在“生命共同体”中，整
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一个行为的善恶取决于该行为对整体贡献的大小；“生命共同体”的成员
（包括人）的价值都要在与生态整体的关系上进行评价,其价值是相对的，只有生态系和物种这类集合体
才具有最高的价值。这种整体主义不再像个体主义那样关注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它所关心的是生态系或
物种这类整体的利益，只要不破坏生态系的“和谐、稳定和美丽”，那么就像利奥波德本人所实践的
（打猎）那样，杀死动物个体就不是罪恶。这样，也就解消了个体主义无法解脱的“不得杀生”的烦
恼。

        但是，这种把道德地位直接赋予整体，认为人对物种和生态系负有直接义务的观点对于个体主义来说
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认为整体的利益高于个体，个体价值的大小要以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标准这
一观点更是跟传统的人权观格格不入。雷根就曾担心，这样一种整体主义会像希特勒、斯大林的“全体
主义国家”那样否定个人的尊严和自由等理念，会导致“环境法西斯主义（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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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ism）”〔28〕。的确，按着整体主义,任何物种的价值都应该在与整个生态系的利益关系中受到评
价，其价值量的大小就与该物种的个体数量成反比。比如说，某一地区的鹿的数量越多,那么该地区每只
鹿的价值就会越低，猎杀鹿也许就会成为伦理义务；相反，某一地区鹿的总数越少，那么其价值就会越
高，猎杀鹿就会成为法律制裁的对象，就像我国对待大熊猫一样。我们可以把物种和个体之间的这一关
系称为“反比例原理”。如果只是在人以外的生物学领域，这一“反比例原理”的应用并不会引起人们
的争论，问题是，这一原理可否应用于人类。因为，从生态系的角度来看，现在人类的个体数已经超过
了60亿人，这无疑是过多了。那么，人类是不是也应该自贬价值，为维护生态系的完整和美丽去贡献自
己的生命呢？有一些极端的整体主义者得出了这一的结论。例如，有人就主张为捍卫细菌的权利，要保
留人身上所携带的病毒，以便让濒危的天花病毒对生态系的完整做出贡献；埃德华?阿比(Edward Abbey)
更是直截了当，提出在人蛇相争时，考虑到蛇这一物种的稀少性，“与其射杀蛇还不如射杀人”；哈丁
也有一个“荒野自救理论”，即人如果在荒野中遇险，要靠自力脱离危险，如果不能也应该做到死而无
憾，因为生物因偶发事件而命丧大自然是再自然不过的风景了。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无疑是合理的。它不仅符合重视整体、相互关联和平衡
的生态学原理，也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动物等环保的基本价值趋向相一致，在实践上可以起到
环境保护的作用。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分析得那样，整体主义把权利赋予了物种和生态系这一类整
体，并且认为个体的价值低于物种、生态系的价值，甚至轻视个体人的生存权，这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
近代的核心理念“人权原理”，具有了反人类内涵。这是一种空前的伦理学，它对传统伦理学的挑战已
经远远地超过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范围，它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近代的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
由主义。

 
        3．“代际伦理”：用“历时性”反对“共时性” 
        “代际伦理（inter-generational ethics）”是“环境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当代
人与未来人之间建立有关资源分配和环境责任分担上的正义原则。这里所说的当代人是指活在当今世界
的我们，而未来人是指在我们有生之年无法见到的非嫡系子孙。由于现代人和未来人不处于同一个时
代，代际伦理显然具有跨越时代的“历时性”特征，而且，由于作为关系一方的未来人还不存在，那么
也就意味着代际伦理是对当代人课以单方面的义务，让当代人担负起对未来后代的责任。

        这种伦理显然与现行的伦理体系和法律体系有着根本的区别。现行的伦理本质上是“共时”的，人们
只要对现存的、活着的人负责即可，至于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并没有什么义务的。这一点也体现在
现行的政治法律制度当中，合同、投票、立法等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规范只在同处一个时代、同属于一
个共同体中的人们之间有效，超出这一时空范围，其约束力则失效。现行的伦理体系和法律体系的这
一“共时性”特征，来源于近代伦理和法律制度的成立过程及其本质规定。我们知道，现行的伦理体系
和法律体系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的，而社会契约论则是通过破除传统的“世袭制”、“君权神
授”等而建立起来的。“世袭制”、“君权神授”是典型的封建伦理，它具有“历时性”特征，比如，
它规定了一部分人生来就享有特权，而另一部分人只能维护他们的特权，这一规定不仅对同代人有效，
而且代代相传，对下一代人也有效。到了近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这样一种不公平的规定与人们要
求人人平等的愿望相矛盾，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已经不再满足于“世袭制”、“君权神授”式
的解释，而是要求在权利和尊严上平等，在义务分担上以当事人“现在”的合意为根据。社会契约论顺
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它把伦理和法律的根据诉诸于“契约”，而“契约”无疑是基于“现在”的合意，
是“共时”的。

        社会契约论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从它的核心原则“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reciprocity，又译互惠
性）”中得到证明。按着“相互性”原则，所谓义务是人们为了维护彼此的利益和权利而进行的自我限
制，而一个人克制自己的根本理由是因为这样做会从他人那里得到相应的利益、或者说回报，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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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换的正义”。而“交换的正义”在现实中总是能够兑现的正义，而且是“现在”就能兑现的。如
果我在有生之年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那么我是不会为你做“愚蠢”的自我牺牲的。在这个意义
上，“相互性”原则总是“共时”的，总是可以归结为活着的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性”。

        由于时间上的差异，我们和未来后代之间显然无法满足“相互性”的要求，即便我们为他们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牺牲乘汽车、开空调这样的自由，但我们却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应的补偿，因为等他
们出生时，我们也许连骨头都找不到了。既然不能满足“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那么，我们和他们就
不可能同属于一个义务共同体，代际伦理的提倡者高尔丁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按着组成
道德共同体的两个条件，即“共同体成员之间要有明确的契约”和“有一个共同体成员都将从其他社会
成员的努力中受惠的社会协议” 〔29〕，未来后代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的契约共同体的，原因简单明
了，因为他们“现在”还不存在。

        由此可见，代际伦理不可能建立社会契约论的传统之上，要想使其成立就必须破除社会契约论的禁
锢。事实上，除了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施拉德?夫列切特等少数人以外〔30〕，大多数代际伦理
的提倡者都批判社会契约论的权利和义务概念解释，建议用新的原理为代际伦理奠定基础。在这方面卓
有成效的是德裔美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他在《责任原理——对科学技术文明的一种伦理学尝试》中提
出，“伦理学的责任原理必须彻底摆脱权利的观念，同时必须摆脱相互性的观念。因为在这种伦理学框
架内，必然会出现‘未来迄今为止为我们做了什么？未来究竟会不会尊重我们的权利'之类的疑问，而这
些都会削弱未来伦理的基础，因此这是绝对禁止的” 〔31〕。要“给道德计算加上时间的地平”，就必
须重新解释责任概念的起源。为此，他提出人类的责任观念并非来源于“交换的正义”、“契约”，而
是来源于生殖和“父母照顾子女、强者照顾弱者”这一自然事实。另一位代际伦理的代表人物瓦格纳也
提出人对后代的义务并非来自后代是一个具有道德资格的现实主体，而是当代人出于完善自己人格的目
的和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愿望〔32〕，这样，他就把人对未来后代的责任根据归结为人性内部的德
行、利他精神。尽管他们还未能发现使代际伦理成立的强力根据，但是却发现社会契约论所提供的大多
是否定代际伦理的理由。

        总之，代际伦理的出现不仅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近代的权利理论和责任原理，变“共时性”为“历时
性”伦理，同时也动摇了自由主义伦理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

 
        4．环境伦理挑战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环境伦理中的社会派环保思想，包括布克钦（M.Bookchin）的
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的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或者“生态
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生态女性主义、左翼绿派、第三世界理论家和强调环境正义的学者等等，他们
都认为环境伦理挑战的是资本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而致
力于铲除这一原因的环境伦理所反对的自然就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鼓励自由竞争的经济主义。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利润，为了获得利润和在市场竞
争中取胜，资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呈现出一种自然增长的趋
势，恩格斯曾模仿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句话“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来形容资本的这一本质。这种无休止
扩张的结果，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一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一生产
和生活方式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存在着破坏自然的必然性，关于这一点，我们
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来说明。按着“劳动价值学说”，价值的源泉在于劳动，自然虽然不
能带来价值,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劳动影响劳动时间,从而对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增减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讨
论“级差地租”时举过一个“自然瀑布” 〔33〕的例子:假定一个国家的工厂大多数是用蒸气机推动的,而
只有少数工厂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那么对于个别资本来说,由于“自然瀑布”本身不是人的劳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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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有偿的蒸气机来说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占有的“自然瀑布”越多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也就越多。因此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尽可能占有和利用自然资源来提高其劳动生产力的倾向,这也就是世界上的水、
石油、森林等富饶资源首先会受到破坏的原因〔34〕。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与环境
保护是相矛盾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只存在于对资本主义逻辑的颠倒之中” 〔35〕。

        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不能消除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存在着忽视“环境正义”的社会结构，
这一点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致命的。有人把环境问题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归结
为人类中心主义，但是，这一看法有过于简单之嫌。因为，这种看法不仅没有对“人类”这一概念做具
体分析，更没有看到“人类”概念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一社会现实，淡化了环境正义。实际
上，同是人类，由于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生理上的差别，具体到每一个人，比如布什和萨达姆、比尔?
盖茨和埃塞俄比亚的饥民、美国人和印度人，他们在享受环境利益和遭受损失上的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在不考虑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南北之间贫富差距、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构造的前提下，就抽象地谈
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大自然的权利”，或者要所有人都承担同样的责任，或者像哈丁、埃里克
等人那样把环境问题归结为人口的增加，其结果不仅会加大不平等和社会结构的“暴力性”，降低穷人
的生存权，更重要的还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共识，对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采取真正有效的对策。

        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这些构造性缺陷，社会派环保思想以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为主要目标，反对资本
主义，也即从根本上反对自由主义。 

综上所述，环境伦理与自由主义是相矛盾的。地球的有限性要求“对自由进行限制”，“自然的权
利”和“伦理整体主义”背离了自由主义所划定的自由范围和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代际伦理则与社会
契约论相矛盾，要把近代的“共时性”伦理改为“历时性”伦理，“环境正义”的要求和资本主义批判
则敦促人们去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去从根本上变革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环
境伦理是与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是自由的“敌人”。正如加藤所指出的，“环境伦理学不可能只通过
正确解释传统伦理学框架来使自己的主张合理化,它认为即便是我们最大限度地遵守近代的政治、经济、
法律也不可能充分地保护环境。环境伦理学是把通常的法律、经济、伦理的成立条件本身视为怀疑对象
的学问」〔36〕。总之，在我看来，如果说环境伦理的出现是一场道德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道德革命的
本质就是挑战自由主义。

        注释： 
        ⑴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 1974, p.187. 
        ⑵Cf., Tom Regan, The Nature and Possibility of an Environment Ethic, in his All That Dwell Ther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187. 
        ⑶纳什《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12页。 
        ⑷文中的数字参照日本环境省编《环境白书》（平成14年版），2002年，68、69页。 
        ⑸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
社，1997年，〈英文版序〉17页。 
        ⑹Vgl., Hans Immler, Natur in der ?konomischen Theorie,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5. 
        ⑺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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